
贸易委员会第 2025 - 9号公告 

贸易委员会根据《关税法施行令》第60条第3款规定，决定对原产于日本和中国的四轴以上垂直

多关节工业机器人产品的倾销事实与国内产业损害有无进行调查，发布公告如下。 

2025年5月2日 

贸易委员会 委员长 

 

关于对日本及中国产4轴以上垂直多关节型工业用机器人的倾销事实及国内产业损害情况开始调查

的决定公告 

1. 申请人及申请日期 

A. 申请人：HD 现代机器人株式会社 (HD Hyundai Robotics) 

B. 申请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2. 调查决定内容 

A. 被调查产品 

ㅇ产品名称：四轴或以上垂直多关节工业机器人（vertical articulated industrial robots with axis of 4 

or more） 

- 调查范围：负载能力在6公斤至600公斤之间，具备四轴或以上垂直多关节结构的工业机器人。 

*另外，对于安装了一个或以上附加轴的机器人，以及未作为成品进口而是以包括机械装置（机

器人本体）、控制装置、电源电缆、调节器等作为散件状态进口的情况，也属于被调查产品范

围。 

*但是，小型高速机器人和专用喷涂机器人除外。 

- 海关税则号：HSK 8479.50.9000, 8515.21.1010, 8515.21.2010, 8515.21.3010,  

8515.21.9010, 8515.31.1010, 8515.31.901 

*海关编码并非完全确定，仅供参考。可能根据产品范围，物理特性及用途增加或更改。 

ㅇ利害关系方可以在立案公告日 4 周内向贸易委员会（倾销调查课）提交针对被调查产品范围及

产品编码（CCN）的意见。贸易委员会与申请人协调后，可能修改被调查产品的范围。 

 

B. 被调查对象企业 

(1) 关于倾销事实的调查 

① 根据WTO反倾销协定 6.10 及《关税法施行令》第 12 条第 1 款的相关规定，被调查对象

依据海关进口资料选定。 

ㅇ 被调查对象企业 

- （日本）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FANUC CORPORATION；  

- （中国）ABB ENGINEERING SHANGHAI LTD, KUKA ROBOTICS GUANGDONG CO LTD,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② 如果上述被调查对象企业或未选定为被调查对象的企业有意愿应诉，在立案公告日起 3 周

内，需要向贸易委员会提交“应诉登记表”。 

ㅇ 根据《关税法施行令》第 65.3.2 条，贸易委员会接受申请主动应诉时， 

该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单独税率。不接受申请时，适用其他出口商税率。 

ㅇ 根据《关税法施行令》第 65.3.1 条，对未选定为被调查对象的企业 

或调查期间后出口的新出口商，适用「其他出口商」税率，根据选定被调查对象企业的倾销

税率按出口量加权平均计算。 

(2) 关于国内损害的调查 

ㅇ国内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商，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最终用户，流通商以及外国出口商，外

国生产商等利害关系方。 

 

C. 调查机关：贸易委员会 

① 倾销率的调查期为：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ㅇ但是，根据申请人，应诉方出口商等的意见、调查的难易程度和发现新情况等，可能予以调

整。 

② 产业损害调查期：2021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ㅇ但是，必要时可延长至产业损害裁定之日。 

 

3. 调查计划 

A. 调查日程 

(1) 立案：官方公告发布日 

(2) 初步调查：公告发布日起3个月内 

(3) 本调查：贸易委员会提交初步裁定结果日起3个月内 

*根据《关税法施行令》第 61.6 条，预备调查及本调查时间分别可在2月范围内延长，根据《关

税法施行令》第 61.8 条，有特殊原因时，本调查时间可再在2个月范围内延长。 

 

B. 调查程序 

(1) 问卷调查 

① 调查开始，贸易委员会向倾销和国内产业损害利害关系方，抽样调查企业以及应诉生产商

国家政府机关发放调查问卷。 

② 根据《关税法施行令》第 64 条第1款的规定，给予40天以上的答卷期限。 

 



(2) 实地核查 

① 贸易委员会对于提交答卷的应诉方进行实地核查。 

② 根据贸易委员会的安排，与应诉生产商及政府协调时间后进行实地核查。 

(3) 听证会：根据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并公告听证会召开日期，地点，主题后进行。 

(4) 利害关系方会议：贸易委员会就倾销事实，国内产业损害与否，与申请人及应诉方等利害关 

系人召开的会议。  

 

4. 利害关系方参与调查 

A. 利害关系方，比如国内生产商，协会或组织，国内进口商，最终用户，除申请人外，希望参与调

查，需要向贸易委员会在公告立案日 3 周内提交调查登记申请书。（倾销调查-倾销调查课，损害调

查-损害调查课）利害关系方需要一并提交利害关系证明。 

B. 未提交登记申请书的利害关系方，或者未知的利害关系方不能够接收调查相关的信息，比如问卷

和听证会。 

C. 提交登记申请书的利害关系方可以提交书面意见。没有合理证据支持的意见将不被贸易委员会采

纳。 

D. 利害关系方可以查阅调查相关信息，以及除保密信息以外的报告信息。 

 

5. 适用“可获最佳信息原则”及其他 

A. 如果利害关系方不配合提交相关信息，或者拒绝，阻碍调查，使得调查难以进行，根据《关税法

施行令》第 64.5 条，贸易委员会可适用 “可获最佳信息原则” 计算适用倾销税率。 

B. 资料提交地点如下 

提交地点 贸易委员会损害调查课 贸易委员会倾销调查课 

地址 世宗市 Hannuri 大道 402 号政府大楼产业通商资源部 

电话 044-203-5869 044-203-5878 

传真 044-203-4815 044-203-4813 

 

* 关于对倾销事实及国内产业损害情况开始调查的“决定审查报告（公开版）”，以及与倾销调查

相关的 “参与调查申请书 ”和 “调查对象产品范围说明书 ”，可参考韩国贸易委员会官网

（www.ktc.go.kr）内-贸易救济>贸易救济调查进行中>反倾销调查案件名称。 


